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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吉奇难题及其解决方案论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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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当代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它表明非认知主义不是行之有效的道德
语义学理论。非认知主义者试图通过修补其语义学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同情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也希望通过“紧

缩论”等办法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研究表明这些方案均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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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格－吉奇难题（Ｆｒｅｇｅ－Ｇｅａ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的
提出，源自对当代元伦理学中非认知主义理论之

可行性的质疑。认知主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是关于道
德语句意义的一种传统语义学理论，即将道德判

断理解为表达道德命题，致力于研究我们如何获

得这些命题的路径。非认知主义理论则拒斥这一

策略，不预设道德判断表达道德命题，转而问“做

出一个道德判断究竟意味着什么”。非认知主义

者主张，某人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即表达某种实际

立场、情感、偏好等类似欲望的非认知心理状态，

并且促使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态度。相应地，如果

道德语句并不描述事实，那么道德话语或者规范

性话语的语义理论应不同于描述性话语的语义理

论，它们的语义学不是对道德语句真值条件的说

明。总之，非认知主义主要有两个特征：一，否定

性观点，即认为道德语句没有被用来传达关于世

界的信息，因而没有真假；二，正面观点，即陈述一

个道德语句意味着表达对评价对象的非认知

态度。

所谓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对非认知主义正
面观点的一种诘难。它最早由吉奇 （Ｐｅｔｅｒ
Ｇｅａｃｈ）提出，由于其中借鉴了弗雷格的理论而得
名。自其提出以来，非认知主义者如黑尔（Ｒ．Ｍ．
Ｈａｒｅ）、布莱克本 （Ｓｉｍｏｎ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吉伯德

（ＡｌｌａｎＧｉｂｂａｒｄ）等人试图以各种复杂的办法解决
问题，使得英美学界围绕该问题一直争论不断。

在某种意义上说，非认知主义理论近几十年来的

发展都是围绕如何解决弗雷格－吉奇难题展开
的①。而就国内学界而言，虽然元伦理学研究已

有一定程度的展开，但国内学者对非认知主义，特

别是对关于弗雷格－吉奇难题的争论，尚未予以
高度重视与系统深入研究，只有少量相关讨论②。

本文拟通过评述弗雷格－吉奇难题的由来及解决
难题的一些努力，厘清这些努力并不能解决难题

的原因，试图为推进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启示。

一　弗雷格－吉奇难题之构成
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对非认知主义语义学理

论的质疑：自然语言中的许多道德判断并没有被

用来表达实际立场、情感或者偏好。具体地说，这

个质疑可以分为两部分阐述。

第一，吉奇指出，非认知主义的语义学理论实

际上仅适用于道德原子语句。例如，根据最新的

非认知主义理论———准实在论，说“慈善是好的”

“说谎是不对的”，就是表达赞成慈善和反对说谎

的态度，并希望他人也有相同的态度。道德判断

“说谎是不对的”与关于“张三说谎”这个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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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形成鲜明的对比：道德判断更像是欲望，旨在

改变世界，而并非表征世界，因而道德判断表达的

态度都是非认知性的①。但是，非认知主义理论

并没有为复杂语境中的道德语句，或者说非断言

语境（ｕｎａｓｓｅｒ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ｘｔ）中的道德语句，提供语义
解释。所谓复杂语境，就是道德判断作为从句被

嵌入另一个语句的情况。如，“如果说谎是错误

的，那么让自己的兄弟说谎就是错误的”就是一

个包含道德语句的复杂语句。其中，“说谎是错

误的”是条件句的前件，它既没有被断言也没有

表达它被断言使用时表达的态度。对此，吉奇做

了如下分析：

为了使得一个在其中“Ｐ”被用来断
言某事物的句子被理解为说某事物为

“Ｐ”，这个句子必须被断言地使用；……
但即使在非断言使用的语句中，如一语

句中的从句，“Ｐ”仍然可以断言某事物。
因此，说一个事物为“Ｐ”就必须通过断
言一个事物为“Ｐ”，而无其他方法。例
如，说一个事情是坏的进而谴责它，就必

须通过断言“坏的”这个更一般的概念，

但是，这样的断言却可以不表达任何谴

责；例如，即使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赌

博是坏事，那么邀请人赌博是坏事”，我

也并没有谴责赌博或者邀请人赌博，但

我确实断言了这些行动的“坏”。所以，

用非描述性的谴责行动来解释“坏”的

使用是毫无希望的。②

吉奇认为，如果坚持非认知主义是正确的，那

么就需要补充解释这种“非断言使用”的道德判

断是什么意思。

第二，吉奇指出，非认知主义者不能主张道德

谓词在断言语境和非断言语境中的意思是不一样

的。因为，如果道德谓词在不同语境的意思不一

样，那么使用非认知主义的语义学理解日常用语

就会出现问题。例如，从“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

么让自己的兄弟说谎就是错误的”和“说谎是错

误的”这两个前提，得到“让自己的兄弟说谎是错

误的”结论的推论是明显有效的；但如果在小前

提中“错误的”表达反对的态度，而在大前提中

“错误的”不表达相同的态度，那么上面这个论证

就会因“歧义谬误”而无效。这就像从“凡是有头

的事物都有眼睛和耳朵”和“我的钢笔有一个头”

两个前提得出“我的钢笔有眼睛和耳朵”的推论。

再者，在“说谎是错误的吗？”“说谎是错误的”这

两个句子中，若“错误的”意义不一样，那么后者

就不是对前者的回答。显然，仅当坚持道德谓词

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一样，才可以避免以上荒诞

的结论。因而，如何理解道德语句的“非断言使

用”，是非认知主义理论所必须处理的一个基本

难题。

在对弗雷格－吉奇难题的长期研究中，当代
元伦理学家对非认知主义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看

法。一种看法是，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对非认知
主义的致命反驳。因为如果非认知主义理论是正

确的，那么条件句“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么让自

己的兄弟说谎就是错误的”的前件“说谎是错误

的”就表达反对的态度；但事实上它并不表达任

何态度，因而非认知主义是错误的。这个观点的

问题在于，即使说非认知主义理论关于嵌入道德

语句的分析是错误的，它也应被给予其修正自己

的观点的机会。而另一种看法则主张，非认知主

义只是不完善：仅仅可确定非嵌入的道德语句表

达赞成或反对的非认知态度，嵌入语境的道德语

句的意思还有待补充说明。非认知主义者和同情

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主张解

决弗雷格－吉奇难题就是要探究如何补充语义学
理论，使之能够解释复杂的道德语句的意义。

经长期研讨，人们对非认知主义语义学理论

的修补必须满足的条件有了基本共识。条件有

三：（１）语义完整性条件：赋予复杂道德语句以意
义，且这些意义须和正常状况下人们使用道德语

句时的意思一样；（２）组合性条件：解释复杂道德
语句的意义如何是本身的原子语句意义的函数；

（３）逻辑充分性条件：在作以上修补时，必须保留
或者解释道德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为什

么一个完整的非认知主义语义学需要满足这三个

条件呢？可分别做如下说明。

（一）语义完整性条件

道德语句与描述语句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如

相同的语法结构，道德谓词、规范性谓词可以出现

在非规范性谓词会出现的任何复杂的语句中。换

句话说，道德语句与描述语句有一样的复杂句式。

例如，经常使用的道德语句：

偷窃是错误的。

３４

①

②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Ｓ．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ＨｕｇｈＬａＦｏｌｌｅｅｔｔｅ（ｅｄ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１３，ＰＰ．
４２６３－４２７０．

ＧｅａｃｈＰ．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７２，ｐ．２５３．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偷窃是错误的并且杀人是错误的。

如果偷窃是错误的，那么他去偷窃

就是错误的。

偷窃是错误的吗？

偷窃是错误的，这是真的。

张三相信偷窃是错误的。

如前所述，当人们使用“如果偷窃是错误的，

那么他去偷窃就是错误的”这样的复杂语句时，

其中的“偷窃是错误的”，并不表达对偷窃的反对

态度。早期的非认知主义理论对此没有给出解释

或者不能解释，因而这些复杂道德语句的意义需

要补充说明。这个难题可以概括为：内嵌语句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并没有表达其被独立使用
时表达的意思。

（二）组合性条件

道德语句与描述句一样，还具有组合性特征。

所谓组合性（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粗略地说，就是一
个熟练掌握某种语言（如汉语）的人，只要知道简

单语句和联接词的意思，就能够理解一个以前从

未见过的复杂语句的意思。如，张三知道“偷窃

是错误的”“杀人是错误的”和“并且”的意思，他

就能够理解“偷窃是错误的并且杀人是错误的”。

这使得非认知主义需要补充其语义学，以具有这

种组合性。

困难在于，非认知主义对一种可能的补充方

法是拒斥的。根据认知主义理论，一个主－谓形
式的简单句是断言一个对象的属性。例如“张三

是好人”，“张三”在命题中指称一个人，谓词“是

好人”在其中断定张三的一个属性。这个句子是

真的，当且仅当，张三确实具有好人的属性。同

时，复杂语句的意思可以看成是它的组成部分的

意思的函数：一个否定句是真的，当且仅当被否定

的原始语句是假的；一个合取语句是真的，当且仅

当其支语句都是真的。一个人知道主语指称什么

事物，一阶谓词代表什么属性，以及否定、合取、蕴

涵等逻辑规则，就能理解由这些元素构成的新的

复杂语句的意思。但是非认知主义者主张道德谓

词的“工作方式”不同于描述词，它不指称属性。

因而非认知主义理论需要另外的途径解释使用道

德谓词的复合语句的组合性。

（三）逻辑充分性条件

道德语句与描述语句的另一个相同的特征

是：遵守逻辑规则。例如“说谎是愉快的”与“说

谎不是愉快的”相互矛盾。即使用“错误”替换以

上两句中的“愉快”，“说谎是错误的”“说谎不是

错误的”两句的矛盾关系还是一样的。再如，前

件中包含规范判断的条件句，与其他非规范性判

断的条件句的推理模式也是一样的。非认知主义

者需要解释以上特征。

认知主义的语义学理论主张陈述句表达命

题，当命题对应于世界中的事实时命题为真。相

应地，表达该命题的语句也为真。这使得认知主

义能更好地解释语句的逻辑关系。使用“并非”

“或者”“并且”“如果，那么”等逻辑联接词联接

的句子之间有逻辑关系，因为它们表达的命题之

间有逻辑关系。例如，“雪是白色的”与“雪不是

白色的”不相容，因为如果后一个句子的内容为

真，那么前一个句子的内容就不能为真。同样，认

知主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说谎是错误的”和“说

谎不是错误的”是矛盾的。而非认知主义者似乎

要用非认知状态，如“赞成说谎”和“反对说谎”，

来解释道德语句间的逻辑关系的理论。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围绕弗雷格－吉
奇难题所需探讨的基本内容。

二　非认知主义者的解决方案
面对弗雷格－吉奇难题的挑战，非认知主义

者做了多方面的回应，试图发展出更精致的规范

性语句的语义学，以期解决上述难题。其中黑尔、

布莱克本和吉伯德的努力最令人印象深刻，他们

的方案可以分别称为黑尔方案、修补方案。

（一）黑尔方案

如前所述，非认知主义语义学不是一般的真

值条件语义学，无法根据简单道德语句和逻辑联

接词来理解复杂道德语句。因为非断言语境中的

道德谓词并没有被断言，因而不表达态度，也和断

言语境中道德谓词的意思并不相同。吉奇等人认

为，这是弗雷格－吉奇难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但黑尔不这么认为。他主张，一个道德谓词

无论在断言语境还是非断言语境中，都始终具有

同样的意思。在断言语境之中，它被用来施行一

个言语行动，表达态度；在非断言语境之中，它也

被用来施行同样的言语行动，不过是“即将发生

的”（ｉｎｔｈｅｏｆｆｉｎｇ）言语行动。即将发生的意思是
当下并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非断言语境中道

德谓词并没有立即被用来实行一个言语行动———

表达态度，并且这是由于它所在的句型决定的①。

以疑问句为例，黑尔说，“疑问句就是一个邀请或

４４
①Ｈａｒｅ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７９）：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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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甚至有时是一个命令，在许多可以做的断言

中挑选一个，做出断言”①。例如，说“说谎是错误

的吗”就是提供一个机会，做出“说谎是错误的”

或者“说谎不是错误的”的断言。这就是说，复杂

的道德语句的意思由两个元素决定的：（ａ）原子
道德判断“Ｘ是好的”意思；（ｂ）“Ｘ是好的”的嵌
入特征（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也就是它所在的复
杂语句的句型。相应地，对于条件句，黑尔说：

理解“如果猫在垫子上，那么它在

打呼”这整个句子的意思，我们需要知

道：（１）条件句的意思，而如果我们知道
演绎推理的意思，我们也会知道条件句

的意思；（２）嵌入在条件句中的一类语
句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ａ）当这些嵌
入语句单独使用时，是被用来做出断言，

并且（ｂ）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断言，那么
我们就知道嵌入语句的意思。②

黑尔认为以上方法也同样适用来理解道德

语句：

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们以理解“猫在

垫子上”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条件句从句

中的“那是一部好电影”吗？像先前那

样，我们知道假言条件句的意思。并且，

我们知道嵌入条件句的语句的意思。所

以，我们可以轻易地实施标准的策略，得

到假言条件句的后件。③

这就是说，条件句前件中的谓词“错误的”仍

是表达谴责，或者施行“表达谴责”的言语行动。

条件句“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么叫自己的兄弟

说谎是错误的”的意思是一旦谴责说谎，那么就

有对让兄弟说谎表达谴责的意向，这是由演绎三

段论的意义决定的。所以，黑尔认为，吉奇所要求

的解释是多余的，难题并不存在。

然而研究表明，黑尔的方案至少有三个问题。

第一，没有说明为什么简单道德语句在非断言语

境中仍然保持其在被断言使用时意思。第二，黑

尔主张从演绎推理有效性来理解条件句的意思，

而非相反，由条件句来解释推理的有效性。这很

违背逻辑常识。第三，更重要的是，该方案无法圆

满解释否定句。黑尔建议从肯定句的意思来推论

否定句的意思④，但这将给非认知主义带来意想

不到的困难，笔者接下来会着重说明这个问题。

（二）修补方案

还有一些非认知主义者主张，只要进行适当

的修补，非认知主义语义学就可以像一般真值语

义学那样，解释复杂道德语句的语义特征，从而能

够避免弗雷格－吉奇难题。最新的非认知主义理
论———准实在论（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ｍ）就提供了这样一
种方案，其基本思路是：补充语义学，赋予每个道

德语句以态度作为其意义；复杂语句表达的态度

是其原子语句被断言使用时所表达态度的可预测

函数。同时，准实在论者希望态度处在逻辑关系

之中。例如，允许说谎和不允许说谎的态度是矛

盾的。这样，就可以将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解

成这些语句表达的态度之间的逻辑关系⑤。如果

以上想法行得通，那么准实在论语义学就能克服

弗雷格－吉奇难题，证明自身是一个完整的语义
学理论。

１．高阶态度方案及其问题
布莱克本是准实在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使

用逻辑联接词的道德复合句表达了对其支语句所

表达的态度的态度———高阶态度。例如，条件句表

达对一对合取态度的态度（赞成或反对）。例如，

当一个人真诚地认为或说出“如果说谎是错误的，

那么让自己的兄弟说谎是错误的”，那么他表达了

对两支的合取态度———“说谎是错误的”表达的态

度和“让自己的兄弟说谎是错误的”的否定句表达

的态度———的反对。并且，“说谎是错误的”表示

“反对说谎”，“让自己的兄弟说谎是错误的”的否

定句表示“没有反对自己的兄弟说谎”，那么“反对

说谎”和“没有反对自己的兄弟说谎”两个态度的

合取就是一种不融贯（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因而，如果一
个人真诚地接受“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么让自己

的兄弟说谎是错误的”，并且认为“说谎是错误

的”，那么一定会接受“让自己的兄弟说谎是错误

的”。此外，布莱克本也用语句所表达态度间的不

融贯来解释语句间的逻辑不一致：首先，如果两个

态度是不融贯的，那么它们是不一致的；其次，如果

两个语句表达的态度是不一致的，那么语句之间也

是（逻辑）不一致的。同样的理论还适用于其他的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ａｒｅ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７９）：１０．
Ｈａｒｅ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７９）：１７．
Ｈａｒｅ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７９）：１９．
Ｈａｒｅ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７９）：１２．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Ｓ．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ＨｕｇｈＬａＦｏｌｌｅｅｔｔｅ（ｅｄ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１３，ＰＰ．

４２６３－４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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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句逻辑联接词①。

布莱克本的高阶态度语义学受到很多批评。

许多学者认为，布莱克本的语义学仍是不充分的。

因为他将一种实用上的不融贯（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ｎｃｏｈｅｒ
ｅｎｃｅ）与真正的逻辑不一致相混淆。换句话说，态
度之间的不融贯并不蕴涵表达这些态度的语句的

不一致。举个摩尔（Ｇ．Ｅ．Ｍｏｏｒｅ）曾使用过的例
子，一个人说“天在下雨，但我并不认为天在下

雨”。或许可以说这个人的态度是不融贯的、自

我挫败的，但却不是逻辑不一致的。因而，这句话

可能为真，因为并不是每一组不融贯的态度都意

味着接受一组内容不一致的信念。如果以上所说

无误，那么布莱克本的语义学也不能解释道德假

言推理的有效性。例如下面这个假言三段论：

（ａ）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么让自
己的兄弟说谎是错误的，

（ｂ）说谎是错误的，
所以

（ｃ）让自己的兄弟说谎是错误的。
根据布莱克本语义学，上面的假言

推理可以重新表述为：

（ｄ）对反对说谎和没有反对自己的
兄弟说谎的合取的反对，

（ｅ）反对说谎，
所以

（ｆ）反对让自己的兄弟说谎
一个人接受前提（ａ），就是表达对反对说谎

和没有反对让自己的兄弟说谎的合取态度的反

对；接受前提（ｂ），就是反对说谎。因而如果一个
人接受前提但拒斥结论，那么他反对说谎，同时对

反对说谎和没有反对让自己的兄弟说谎合并态度

反对，拒斥结论即是没有反对让自己的兄弟说谎，

结果就是既没有反对让自己的兄弟说谎又反对自

己的兄弟说谎，这个态度是明显不融贯的。因而，

语句“如果说谎是错误的，那么让自己的兄弟说

谎是错误的”“说谎是错误的”“让自己的兄弟说

谎不是错误的”之间就是逻辑不一致的。布莱克

本相信这就解释了道德假言推理的有效性。但如

上所说，态度的不融贯并不意味着信念不一致。

因而，布莱克本的高阶态度方案仍不能解释道德

语句的逻辑特征。

２．修补方案的“否定疑难”
布莱克本提出“准实在论”，旨在用非认知主

义的语义学来解释日常道德语言的特征。他主

张，尽管道德语句“Ｘ是善的”类似于描述事实的
自然语句，也具有各种描述语句的逻辑特征，但它

主要是用来表达态度，并希望别人也有同样的态

度；进而也能够解释道德语句为什么具有类似描

述事实的特征和各种逻辑特征。称得上准实在论

者的还有吉伯德、霍根（ＴｅｒｒｙＨｏｒｇａｎ）和提蒙斯
（ＭａｒｋＴｉｍｍｏｎｓ），他们都提出了针对弗雷格－吉
奇难题的方案。本文无法详细讨论以上每一个人

的方案，而只讨论准实在论方案共有的缺陷：否定

疑难。

什么是否定？一般情况下，当甲否定乙的一

个描述信念，那么意味着甲相信一个与乙的信念

不一致的信念。准实在论者不使用以上方法来解

释否定，而主张语句间的逻辑属性来源于语句所

表达态度之间的关系属性。以“说谎是错误的”

为例，这句话的意思是反对说谎。同时，它的否定

句“说谎不是错误的”，应该表达与“说谎是错误

的”表达的态度相矛盾的态度。当一个人断言说

谎不是错误的，我们通常会认为他有以上态度。

然而，当一个人接受“说谎是错误的”的否定，说

“说谎不是错误的”时，她表达了什么态度呢？看

起来，有如下两种可能性：

她反对不说谎。

她没有反对说谎。

第一种解释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

为，如果“说谎是错误的”的否定句意思是反对不

说谎，那么“说谎不是错误的”和“不说谎是错误

的”都可能是“说谎是错误的”的否定式，并且“不

说谎是错误的”和“说谎不是错误的”意思不同。

而第二种解释似乎对说谎不持有任何态度，因而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总之，准实在论的语义

理论不能满足逻辑充分性条件。

三　紧缩论方案
霍维奇（ＰａｕｌＨｏｒｗｉｃｈ）和斯图尔佳（Ｄａｎｉｅｌ

Ｓｔｏｌｊａｒ）都不是非认知主义者，但他们都同情非认
知主义，并且认为弗雷格－吉奇难题只是一个“假
象”（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他们主张，一旦非认知主义者能
够恰当理解紧缩论，弗雷格－吉奇难题就会消
失②。（但反讽的是，黑尔、布莱克本和吉伯德等

非认知主义者并不赞同霍维奇和斯图尔佳的观

点。）霍维奇论证道：

６４

①

②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Ｓ．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８４，ｐｐ．５０１－５１７．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９８８（９８）．
ＨｏｒｗｉｃｈＰ．“Ｇｉｂｂａｒｄ’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ｏｒｍ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３（２２）：６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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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弗雷格－吉奇嵌入难
题，一个人可能想知道它为什么是个困

难……一旦我们为表达主义补充以下原

则：“理性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是一个逻辑谓
词。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表达主义不能

解释任何包含“理性”的语句。①

在我看来……表达主义（属于非认知主义）

应该坚持“正确”是由两个独立的使用规则来定

义的：粗略地说，（ａ）‘Ｘ是正确的’表达了一个欲
望，和（ｂ）‘正确’是有逻辑推理功能的（因而一个
人可以从‘Ｘ是正确的’推出‘Ｘ是正确的或者雪
是白的’）。因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用第一个

规则来解释第二个使用规则（为什么要如此？），

也不在于两个规则是否一致的（它们为什么不一

致？）；真正的问题是这两个规则相结合是否能够

充分正确地解释日常语言的特征②。

吉奇指出，非认知主义者必须通过欲望、情感

等非认知状态解释规范性谓词的正常句法功能和

推理功能，并且他们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③。

但在霍维奇看来，这样的解释没有必要，非认知主

义者仅仅需要说“正确”和“错误”拥有这样的功

能就行了。非认知主义者赞同吉奇，而不赞同霍

维奇。例如，布莱克本、吉伯德等人就坚持，非认

知主义者必须从规范语句的本质（非认知态度）

解释道德语句的类实在特征，如推理功能、句法功

能等。

以上分歧的关键在于，霍维奇关于词句的意

思有一个特别的理论，斯图尔佳持有相同观点，而

非认知主义者则不然。霍维奇认为，一个词句的

意思部分地取决于其逻辑属性，例如其推理属性

和嵌入特征。相反，非认知主义者则认为，一个词

句的意思解释了其逻辑属性。例如，非认知主义

者会说，逻辑联接词表达了真值函数，并且正是由

于它们表达了真值函数，它们能够解释有效推理

的有效性。相反，霍维奇则认为，逻辑联接词的推

理规则构成这些联接词的意思。例如，紧缩论者

能够通过说明“正确”“错误”具有的推理规则，进

而说明相应的道德语句的意思。

如何说明包含“正确”“错误”的道德语句的

推理规则呢？斯图尔佳认为，道德语句通常被误

认为没有真值，但道德语句可以为真（或假）。因

为，“真”和“假”实际上仅是断定（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和拒
斥（ｄｅｎｉａｌ）的语言符号，使我们能够做出间接的
断言。例如，当一个人说“雪是白的，是真的”时，

他仅仅是说“雪是白的”。这就是说，断言一个句

子是真的只是在断定句子本身。相应地，说一个

句子是假的只是断定句子的矛盾语句④。总之，

“真”和“假”不代表任何属性。因而，道德语句也

可以为真（或假）。当我们说“说谎是错误的，是

真的”；这仅仅是断言“说谎是错误的”本身。

通常，有真值的语句，或者表达命题的语句，

无论多么复杂都很容易理解。首先，根据塔尔斯

基的Ｔ模式：“Ф”是真的，当且仅当 Ф来确定原
子语句Ф的意思。其次，通过递推，可以理解由
Ф和逻辑联接词构成的复杂语句的意思。类似
地，使用“正确”“错误”的语句也具有相应推理规

则。根据霍维奇的观点，包含“正确”“错误”的语

句的意思也就很清楚。虽然非认知主义者对紧缩

论方案持反对态度，但乍看起来它似乎很有吸引

力，那它是否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呢？

笔者认为，即使假设霍维奇的词句意义理论

是正确的，紧缩论方案也并不可行，因为它不能解

释复杂道德语句的意思。紧缩论者主张，断言某

个句子为真或假，就是在断定或拒斥句子本身。

但是在有些复杂语境之中，如“我相信说谎是错

误的”，其中的道德判断并没有被断言为真，因而

紧缩论方案也无法理解它的意思。

对此，斯图尔佳主张，道德语句不仅可以为

真，而且道德语句有真值条件，即紧缩真值条件。

斯图尔佳认为，任何一个语句，如果“能够被嵌入

‘……是真的’和‘……是假的’的句型”，那么它

就有真值⑤。“嵌入”的意思是指将一个语句放入

另一个语句中。很明显，道德语句能够被嵌入以

上句型中。因而根据斯图尔佳，即使道德语句在

复杂语境中没有被断言为真，它也有真值条件。

非认知主义似乎据此就能够解释复杂道德语句，

也能够解释道德语句间的逻辑特征。因为“说谎

是错误的”和“说谎不是错误的”都有真值条件，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ｏｒｗｉｃｈＰ．“Ｇｉｂｂａｒｄ’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ｏｒｍ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３（２２）：７４－７６．
ＨｏｒｗｉｃｈＰ．“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４（５４）：１９－２０．
句法功能是指一个单词，一个词组或者一个从句在句子中作某个成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等。

ＳｔｏｌｊａｒＤ．“Ｅｍｏ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Ｔｒｕ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７０）：８１－１０１．

ＳｔｏｌｊａｒＤ．“Ｅｍｏ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Ｔｒｕ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７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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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后者是前者的否定。相应地，两者之间的逻

辑关系是矛盾：当其中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反

之亦然。

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紧缩论方案依然行不通。

因为，如果“可嵌入性”是语句有真值条件的条

件，那么很多有真值语句就没有真值条件，如双重

比较语句“你吃得越多，就越想要”，它虽然不能

嵌入“……是真的”“……是假的”句型中，但却是

能够为真的。换句话说，可嵌入性可能是紧缩真

值条件的充分条件，但绝非必要条件。再者，即使

抛开以上反例，假设被嵌入性（ｅｍｂｅｄｄａｂｌｉｔｙ）是一
个语句有紧缩真值的充分必要条件，它是否就能

够帮助理解道德语句呢？让我们严格执行紧缩论

者的方案，试图理解复杂道德语句的意思。

假设一个人想要理解汉语里的规范语句。就

是说，这个人试图理解的对象语言是一部分汉语，

即规范语句；而其使用的元语言是其能够理解的

不包括规范语句的汉语。紧缩论者提议，如果“Ｘ
是错误的”有真值条件，那么就可以知道“Ｘ是错
误的”意思，也知道包含“Ｘ是错误的”的复杂语
句真值条件，它是嵌入语句“Ｘ是错误的”真值条
件的函数。最后，可以根据复杂语句的真值条件

来理解复杂语句的意思。试用以上方案理解以下

条件句：

如果Ｘ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应该禁止它（如
说谎）。

“Ｘ是错误的”可以被嵌入“……是真的”，并
且“Ｘ是错误的，是真的”的意思是“‘Ｘ是错误
的，是真的’，当且仅当，Ｘ是错误的”。这就是说
“Ｘ是错误的”有真值条件，并且它有真值条件的
意思是可以断定Ｘ是错误的。但是，对象语言“Ｘ

是错误的”本身需要解释，而紧缩论者并没有给

出相应说明。或许可以用元语言来解释“Ｘ是错
误的”，即Ｘ是错误的当且仅当……，空格处应该
是元语言中对应于“Ｘ是错误的”的翻译。例如，
我们可以追随艾耶尔，在空格处使用言语行动

“呸！Ｘ”表示。但这也不能使我们理解“如果 Ｘ
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应该禁止Ｘ”的意思，因为“Ｘ
是错误的”在条件句前件中时，并没有被断言。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将条件句翻译成

元语言。因而，紧缩论方案也不能解释复杂道德

语句，

弗雷格－吉奇难题依然存在。

结语

本文澄清了什么是弗雷格－吉奇难题，阐述
了三种主要的解决方案，说明了其各自的问题所

在。简而言之，即使对非认知主义语义学做出修

正和补充，它也很难满足一个合格语义学理论所

必须的三个条件———黑尔方案很难满足组合性条

件，紧缩论方案不能满足语义完整性条件，高阶态

度方案既不能解释道德语句之间的逻辑特征，也

不能解释否定的意思，因而不满足组合性条件和

逻辑充分性条件。总之，非认知主义者对弗雷

格－吉奇难题的处理是不成功的。
但还有偏爱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没有放弃。

他们坚持非认知主义是正确的，同时试图运用认

知主义的部分理论来处理弗雷格－吉奇难题。虚
构主义（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和混合理论（ｈｙｂｉ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便是这种最新的尝试。这些尝
试是否成功尚且有很多争议，这是需要我们继续

关注与研究的。

ＯｎＦｒｅｇｅＧｅａ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ｒｅｇｅＧｅａ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ａｎｉｓｓｕｅｆｏｒ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ｔｍｅｔａ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ｉｓｎｏｔ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ｍｏｒ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ｔｓｈａｖ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ｙ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ｗｈｏｓｙｍｐａｔｈｉｚｅｗｉｔｈｎｏｎ－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ｉｓｍｈａｖｅａｌｓｏｔｒｉｅｄ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Ｂｕｔ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ａｔ
ｔｅｍｐｔｓｈａｖｅｆａｉｌ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ｒｅｇｅＧｅａ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ｑｕａｓ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责任校对　刘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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